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年5月4日98學年度第2學期2次臨時學生事務會議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年6月25日學年度第期末學生事務會議通過

1、 為強化交通安全教育，培養學生正確交通安全知識與習慣，落實守法守紀精神，設置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2、 本會設置委員7人：校長（主任委員）、學務長、教務長、總務長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軍訓室主任、生輔組組長。委員為無給職，須依職務異動。
3、 視業務推展需要，得增聘校外、社區或地區交通單位、愛心人士若干名為交通安全顧問，提供本校交通安全諮詢與建議；顧問為無給職。
4、 本會職掌：
（一）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之審議、推廣及考核事宜。

（二）本校交通安全教育之督導。

（三）本校交通意外事故防範及處理之督導。

（四）、其他有關本校交通安全教育事宜。
5、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
6、 本會議視需要得邀請相關系所、行政人員列席。
7、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學生事務處，
於99年5月4日98學年度第2學期2次臨時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

由99年5月19日校長核准，

99年5月21日公告。

